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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典對見解之思辨式考察 

林承德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 

阿含經典將見解區分成邪見

（Skt mithyā-dṛṣṭi; Pali micchā-diṭṭhi; 

wrong view）和正見（Skt samyag-dṛṣṭi; 

Pali sammā-diṭṭhi; right view），意即錯

謬的見解和正確的見解。見解之所以

重要，在於見解的形成對於後續的實

踐有相當大的影響。阿含經典中說明

邪見會帶出後續其他錯謬的項目，而

正見則會帶出後續其他正確的項目。
1在修行或行動之前，若沒有一些基

本的認識，很可能就因此而走岔路。

就好比出門旅遊，若不查閱地圖，迷

路的機率很可能就大大提升，甚至可

能會因此而遭遇危險。所以，對於見

解的培養要相當謹慎。 

無論是邪見還是正見，都有一些

概念相近的詞彙。先釐清這些詞彙的

差別，可以對見解之理解有所助益。

首先，挑出和「邪見」相關的兩個概

念，即「無明」（Skt avidyā; Pali avijjā; 

ignorance）和「癡」（moha; confusion, 

delusion, puzzlement, bewilderment），

進行分辨。邪見為錯誤的論斷，而無

明和癡是較為基礎的層面，涵義主要

為不清楚該清楚的項目，生起的順序

大致為無明和癡在前而邪見在後。其

次，分辨「正見」和「正智」（Skt 

samyag-jñāna; Pali sammā-ñāna; right 

wisdom）、「正見」和「知識」這兩組

概念。「正見」和「正智」的區別在

於：正見是正確的論斷，而正智則顯

示為一種高超的能力。「正見」和「知

識」的區別在於：知識在英美分析哲

學中大多指的是「命題知識」

（propositional knowledge），雖然正

見形式上和命題知識一致，但正見還

關聯於後續實踐的道路，而這是命題

知識所未觸及的。藉由分辨相關概念

之涵義，主要可說明兩個要點。其一，

見解，無論是邪見還是正見，其形式

上即表現為論斷或命題的形式。其二，

阿含經典所提出的邪見和正見，除了

真假之外，還必須考量到後續所引發

的實踐道路。 

根據阿含經典，邪見主要有三大

類，即「關聯於世間的邪見」、「邊見」、

「身見」，其各有所會導致的過失。

「關聯於世間的邪見」指的是認為

「沒有布施、沒有供養、沒有善惡的

行為、沒有善惡的果報、沒有此世、

沒有他世、沒有父母、沒有可以修行

而達到解脫之聖者」等一些關於世間

層次的錯誤見解；2「邊見」指的是

例如主張「世間是恆常的」或「世間

並非是恆常的」等片面的見解；3「身

見」指的是將一些項目認定為「我」

的見解。4扼要言之，其各自的過失

為：「關聯於世間的邪見的過失」在

於並不切合於世間確實的情形；「邊

見」的過失在於並非進行全面的觀察

而各持己見；「身見」的過失不只在

於找不到任何項目可以被認定為

「我」，更在於對「我」的執著，嚴

重障礙了解脫。至於為什麼有些見解

會被判定為邪見，可以更進一步地整

合出兩個要點：其一，如果一見解不

切合於確實的情形，則這一見解即為

邪見；其二，如果眾生抱持著一見解，

而此見解會為眾生帶來困苦，則此見

解即為邪見。 

在阿含經典中，有很多見解都可

以被納入到正見的內涵當中，這些見

解初步可以分成「世間正見」和「出

世間正見」。5阿含經典所要論述的重

點，應為「出世間正見」，因為這類

的正見才較有助於達到解脫。不過在

阿含經典中，卻也不因此就把可在世

間運作的面向排除掉。那些可以幫助

眾生投生至人、天善趣的見解，也可

以稱之為「正見」。不過，在阿含經

典中所論述之較為重要的正見當是

對四聖諦和緣起緣滅機制的了解。對

四聖諦的了解，以苦之四聖諦為例，

其所展現出來的見解可表達為：「苦

是……；苦的集起是……；苦的還滅

是……；可以達到苦之還滅的道路



是……」，但這樣的格式不只可以用

在對「苦」之考察，也可以用在對其

他項目的考察，所以其格式可以統稱

為：「x 是……；x 的集起是……；x

的還滅是……；可以達到 x 之還滅的

道路是……」。當眾生在面對問題的

時候，藉由這樣格式的探問和思考，

相當有助於解決問題。對於緣起緣滅

機制的了解，所展項出的見解是「此

有故彼有」和「此無故彼無」。6透過

了解這樣的機制，眼光就不會停留在

某一點上，而是歷程式地觀察這個世

界。也因為世界根本的運作機制是如

此，四聖諦的說法才得以成立。若不

是世界之運作乃是「所生起項目是隨

著關聯條件所推動而生起的」和「當

關聯條件消散時，其原先所被推動而

生起的項目也因而消散了」，那麼將

不知如何去熄滅困苦。 

 要能運作出正見，大致有三項要

件：首先，高等級的正見必須包括正

確的觀察。7無論正見的內涵是什麼，

更為重要的是如何產生出正確之見

解。見解可以是經由聽聞而來的，但

是真正靠得住的，應當是透過親身之

正確觀察而來。8正確觀察必須挑對

入手項目、動態地運作、觀察出切要

的條理而不是只看在表面的項目。其

次，正見切合於生命世界的重點。佛

法所提出的正見，並不是只要論斷片

面為真就好，還要考量到其見解是否

可以幫助眾生初步避免困苦，甚至要

考量到是否可以幫助眾生達到解脫。

其三，不執著所形成的見解。執著這

樣的心態活動，即是眾生邁向解脫的

障礙之一。因此，如果眾生還去執著

所形成的見解，對於解脫沒有助益，

也因而並不是真正地具備了正見。 

正見不是單獨存在的項目，其可

以關聯於很多切要的項目，當中相當

重要的項目，即是正確的觀察和正見

所帶出的修行道路。正確的觀察是形

成高等級正見的重要項目，其並不排

斥思考，而是和思考相輔相成。正見

所帶出的修行道路，以八支聖道（Skt 

āryāṣṭāṅgika-mārga; Pali ariyo aṭṭhaṅ- 

giko magga; noble eightfold path; 八

正道）為例，可以包括很多值得努力

從事的項目。藉由運作正確的觀察和

正見所帶出的修行道路可以運作出

智慧，其條理在於：一方面，智慧主

要的重點在於透徹了解的能力，正確

的觀察即是透徹了解的能力的重要

項目，另一方面，正見所帶出的修行

道路之諸多內涵也可以幫助眾生一

步一步地向上提升而鍛練出高超的

智慧。藉由諸多項目所鍛練出來的智

慧，其相當大的效用，即在於可以幫

助眾生達到解脫。 

總而言之，本論文有五項成果。

其一，指出見解，無論是邪見還是正

見，的形式是論斷或命題，且具有內

容。然而，阿含經典重視正見，並不

只是專注於具有固定內容的論斷或

見解，更重要的是形成見解背後的觀

察和思考。其二，說明見解會成為邪

見的理由，除了見解不切合於世界真

實的情況之外，具備邪見還會障礙當

事者解脫的道路。其三，說明阿含經

典所重視的是解脫的目標和達到解

脫的道路，因此在正見的諸多項目中，

對四聖諦和緣起緣滅機制的了解即

相當重要。對四聖諦和緣起緣滅機制

的了解可以幫助找出問題的內容、因

素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等，以此可以有

效地幫助當事者解決問題，進而達到

解脫。其四，指出在阿含經典中，正

見若要發揮其功用，不能夠只是單單

運作此一項目。正見雖然很重要，但

不是唯一要去培養的項目。在修行道

路上，必須運作各個有所助益的項目，

依此才能夠培養出足夠的能力來達

到解脫。其五，說明見解的培養之所

以重要，在於見解和後續的行為密切

相關，因此就必須對於形成見解這件

事情上格外謹慎。 

最後，藉由研究阿含經典對見解

的考察，可以了解到見解對於眾生後

續的影響相當深遠。眾生很多問題即

在於持有錯誤的見解，如果能在形成

見解前進行謹慎的考察，那麼很多問

題就可以解決或舒緩。這也是佛教哲

學工作可以對世界、對眾生可以有重

大貢獻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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